瓦政办发〔2018〕111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打击

医疗保险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直相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开展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的11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开展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
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辽政办明电〔2018〕68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明电〔2018〕80号）要求，为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现制定我市打击医疗保险欺诈骗保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一、工作任务

坚决打击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严厉惩处欺诈骗保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严格医保基金管理，堵塞监管漏洞。利用一个半月时间，集中对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专项行动，形成打击医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对全市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全部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保基金支付使用开展检查，特别是对以往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医疗机构。

检查内容重点是骗取、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包括：（一）通过虚假宣传、诱导参保人员住院等行为；（二）留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等行为；（三）人证不符、恶意挂床住院、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行为；（四）协助参保人员开具药品用于变现；（五）虚记、多记药品、耗材、诊疗项目等行为；（六）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行为；（七）分解收费、超标收费、重复收费、套用项目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八）不合理诊疗和其他违法违规及欺诈骗保等行为；（九）医疗服务行为和医保基金支付使用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三、工作步骤

（一）全面排查阶段（11月16日-11月20日）。运用医保数据分析、智能审核、群众举报、明察暗访等手段，对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医保（新农合）基金的支付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掌握疑点信息，锁定检查对象。

（二）集中检查阶段（11月21日-12月20日）。结合智能监控筛查疑点、投拆举报线索，彻查定点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将有组织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列为打击重点，集中检查，不留死角。

（三）依法处理阶段（12月21日-12月25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案例，根据医疗保障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违反医保服务协议的，严格按协议违规条款处理，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和违规参保人员进行约谈训诫教育；对违法医疗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解除服务协议；对违法个人勒令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并处以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违纪问题，有责必究，严肃问责；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纪委监委。认真总结专项行动成果，整理违法违规案例，公开曝光，形成强大宣传舆论氛围。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市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刘宝庆  副市长

        郭兆平  副市长

副组长：毛加文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淑琨  市人社局副局长
    王世宏  市卫计局局长

    石  军  市审计局局长   

  王国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成  员：王宝维  市公安局内保大队长

    陈传福  市人社局副局长

    李俊龙  市卫计局副局长

    苏  放  市审计局副局长

    孙克金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张颖华  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主任

    胡艳红  市职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李淑琨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市人社局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处罚；涉嫌犯罪的，视情移送公安机关或纪委监委处理。市卫计局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督促医疗机构配合专项行动，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对于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勒令停业整改，性质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对涉嫌违法违规的医务人员依法取消行医资格。市公安局要依法受理有关部门移送的欺诈骗保等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并立案侦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全面彻查药品耗材供销存情况，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各成员单位要分工合作，紧密配合，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队伍，全面深入开展检查工作。联系人：市人社局：张苗苗（15542358866）；市卫计局：李哲（85616873）；市公安局：王宝维(15940808808)；市市场监管局：姚慧林(13842865929)；市审计局：苏放（13322237818）。
（二）加大排查打击力度。要在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大连市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大人社发〔2018〕336号）和《转发关于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的通知》（大人社发〔2018〕473号）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欺诈骗保案件的打击力度。强化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和约束，强化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对已发现涉嫌犯罪线索的，要迅速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对已立案侦查的，要集中力量，迅速查实；对已经侦结的案件，要尽快移交检查审判机关审理，从严从快惩处。全市举报投拆电话设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电话号码为85687169（职工医保）、85612718（新农合），及时受理、及时查处投诉举报，并向社会公布。

（三）加强工作协调调度。大连市要求各区市县建立周报告制度，并要求人社部门于每周五向上级报送专项行动进展情况，重大情况及时上报。各委办局相关科室要于每周四下班前将专项行动进展情况集中报送市人社局医保科，电子邮箱：ldbzj2008@163.com；联系电话85601038。

（四）建立长效机制。坚持依法打击与源头治理并重，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剖析，举一反三，严查医保基金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审计部门要强化审计工作，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经办机构要加强对经办服务关键岗位、重点环节的日常监督，弥补医保及新农合经办管理环节存在的漏洞，完善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制度，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完整。

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在开展医保基金大检查的同时，还要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等管理使用情况进全面排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漏洞，提出加强监督管理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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